
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雄安新区“三线一单”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 

雄安政字〔2021〕26 号 

 

雄县、容城、安新县人民政府，新区各有关部门：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省政府《关于加快实

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冀政字〔2020〕71 号）

精神，加快实施“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

态环境准入清单”（以下简称“三线一单”），构建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体系，扎实推进雄安新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现

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以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为重点，着力推动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

生产生活方式，建立健全以“三线一单”为基础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体系，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加快建设北

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创造“雄安质量”，培育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的新引擎，打造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提供坚实的支撑

和保障。 

  



  （二）基本原则 

  1.坚持底线思维。牢固树立底线意识，严格保护核心生态环境资

源，落实“三线一单”管控要求，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确保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差，确保生态环境安全。 

  2.坚持因地制宜。根据生态环境特征、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

发展实际，聚焦生态环境问题治理和质量改善目标，科学划分环境管

控单元，实施差异化的生态环境管控措施。 

  3.坚持稳中求进。强化“三线一单”成果与经济社会发展、国土

空间开发规划的衔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新形势新任

务新要求，对“三线一单”进行定期评估调整和动态更新。 

  4.强化落地应用。坚持新区和三县上下联动，部门横向对接，为

实施生态环境管控提供依据，对区域发展决策和生态环境管理起到引

导作用。 

  （三）总体目标 

  以支撑雄安新区建设这一重大国家战略为核心，推动新区生态环

境根本好转，逐步实现环境质量达标、生态功能提升、资源高效利用，

新区生态环境管理水平大幅提升。 

  到 2025 年，白洋淀环境综合治理取得显著进展，“华北之肾”

功能初步恢复。淀区面积力争达到 360 平方公里左右，年入淀水量保

持 3~4 亿立方米，淀区正常水位达 6.5~7.0 米，淀区考核断面水质达

到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Ⅲ~Ⅳ类标准。空气质量持续改善，PM2.5 年

均浓度控制在 43 微克/立方米左右。起步区环境基础设施全面启动建

设，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机制基本完善。 



  到 2035 年，白洋淀环境综合治理全面完成，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根本改善，白洋淀良性生态系统基本恢复，城乡环境清洁优美，环境

基础设施完备，率先实现生态环境领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本建成绿色低碳、宜居宜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水平社会主义

现代化城市。 

  二、构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 

  （一）划分生态环境管控单元 

  新区共划分优先保护单元和重点管控单元两类，共计 61 个。其

中： 

  优先保护单元指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的区域，共 25 个，占新区

总面积的 57.2%。主要包括生态保护红线以及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生态系统敏感性、重要性较高的区域。 

  重点管控单元指涉及水、大气、土壤及自然资源等资源环境要素

重点管控的区域，共 36 个，占新区总面积的 42.8%。主要包括现有

和规划城镇建设集中区及生态农业集中区等开发强度高、污染排放强

度大、环境问题相对集中的区域。 

  （二）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衔接雄安新区发展战略和生态功

能定位，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突出总体管控和差异管控要求，

制定新区、四大片区（淀北、淀东、白洋淀和淀南片区）及各环境管

控单元 3 个层次的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优先保护单元严格按照国家生态保护红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自然保护地等相关规定进行管控；依法禁止或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确



保生态环境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优先开展生态功

能受损区域生态保护修复活动，恢复和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重点管控单元主要以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为导向，推进产业布

局优化、转型升级，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强污染物排放控制和

环境风险管控，持续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三、加快“三线一单”成果应用 

  （一）促进高质量发展 

  强化“三线一单”成果应用，加强与国土空间规划等相关规划的

衔接，将“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作为区域资源开发、产

业布局、结构调整、城镇建设、重大项目选址等的重要依据。充分发

挥“三线一单”成果作用，支撑产业准入清单制定与实施，推动产业

准入清单在具体区域和单元落实落地，促进产业布局和结构优化升级，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推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加强对规划和项目环评的指导，以落实“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为重点，充分论证规划的环境合理性，提出优化调整建议；充

分论证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准入要求的符合性，依法予以审批。将“三

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确定的分区域、分阶段环境治理目标作为

基本要求和管理依据。 

  （三）建立评估调整更新机制 

  原则上每五年由新区生态环境部门牵头，对“三线一单”实施情

况进行评估和调整更新，并按程序报批后发布。五年内，因法律、法

规以及国家和雄安新区发展战略、行政区划、生态环境质量目标等发

生重大变化，或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和边界、自然保护地体系、耕地保



护等依法依规调整，导致“三线一单”内容需要更新的，由新区生态

环境局牵头会同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适时开展动态更新调整。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保障 

  新区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建立新区“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体系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实施主体责任，

将“三线一单”作为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有

力抓手，切实抓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和监管。 

  （二）强化监督管理 

  新区生态环境局要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三线一单”落实情

况监督机制，强化监督指导，并为生态环境保护监管和督察等工作提

供依据。 

  （三）强化宣传培训 

  新区各级各部门要依据本部门管理需求及工作推进情况，采取多

种形式广泛开展宣传培训，推广“三线一单”成果应用。 

  附件：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简化版） 

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 

2021 年 6 月 7 日 

  



  附件 

  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简化版） 

  一、新区总体生态环境准入要求 

  突出新区及周边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战略要求，强化生态系

统保护和环境污染治理，加强生态空间分区管控。严格白洋淀区生态

保护和生态修复；统筹水生态、水环境、水资源系统化管控，有序推

进唐河、白沟引河等重点河流、城乡水污染整治；加大产业结构、能

源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力度，加强可吸入颗粒物和细颗粒物控制；

实施农用地分类管理和污染地块分用途管理，重点加强基本农田、有

色金属加工企业场地土壤环境风险管控。 

  二、四大片区生态环境准入要求 

  按照新区总体规划中全域分区管控要求，将新区全域划为淀北、

淀东、白洋淀和淀南 4 个片区。在新区总体准入要求基础上，结合各

片区生态环境特征、发展定位及生态环境问题等，统筹实施分区差异

化环境管控。 

  （一）淀北片区。根据国家和河北省政策要求，制定针对性的服

装和制鞋等产业的搬迁、清退计划。优先推进各组团间生态廊道和绿

化隔离带建设，防止城市摊大饼；完善城市生态堤防建设。对各类建

设活动实施严格的准入和运营管理，全面实施垃圾源头分类减量、分

类运输、分类中转、分类处置， 终实现原生垃圾零填埋。推动节水

型社会建设，建设海绵城市，推广绿色建筑。 

  （二）淀东片区。根据国家和河北省政策要求，制定针对性的橡

胶和塑料制品等产业的搬迁、清退计划。开展新盖房分洪道、赵王新

河、大清河等防洪与生态廊道的治理和修复；通过大规模植树造林，



形成具有华北平原特色的大型林地斑块。全面实施垃圾源头分类减量、

分类运输、分类中转、分类处置， 终实现原生垃圾零填埋。 

  （三）白洋淀片区。按照雄安新区总体规划进行用地管控，进行

淀区生态修复、清淤、疏浚等。纯水村分批有序实施外迁，保留的村

庄进行 严格的环境管理，适度发展生态旅游和生态经济。严禁新增

汽油、柴油动力装置船舶入淀，通过淘汰一批、替换一批、改造一批，

加快现有运营船只改造，到 2022 年实现白洋淀所有汽油柴油动力船

舶“清零”。严格控制白洋淀景区旅游人口规模。 

  （四）淀南片区。重点加强生态保护，修复自然生态本底，加强

沟渠水系疏浚和堤防工程建设。根据国家和河北省政策要求，制定针

对性的有色金属加工和制鞋等产业的搬迁、清退计划，强化土壤重金

属监测和修复治理。加快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进行绿色生态农业

的改造，推进特色小城镇和美丽乡村建设。 

  三、环境管控单元准入要求 

  新区划定的 61 个环境管控单元从空间布局约束、污染物排放管

控、环境风险防控和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制定了针对性的管控措施，

依申请按照有关程序公开。 

 


